補助地方建設
(1) 計畫名稱：97年度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－交通部補助花蓮縣政府辦理花蓮觀光漁港周邊設施工程。

(2) 項目名稱：花蓮觀光漁港周邊設施工程

(3) 工程經費：新台幣2,214萬7,008元

(4) 完工日期：98年8月10日

(5) 使用情形：以興建觀光漁港及週邊設施，建構漁業新基地，帶動港區發展為績效目標；以增加漁港遊客公共設施，提高服務水準為工作目標。

